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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攝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的大家： 

悼念黃彰健先生 

邱澎生
*
、閻鴻中

**
、邱仲麟

*** 

  黃彰健先生誕生於五四運動爆發的民國八年(1919)，辭世於民國九十八年

(2009)12 月 29 日，享壽九十一。先生著作等身，望重士林，曾任中國明代研

究學會監事，並長期主編海內外知名之《大陸雜誌》。研究領域包括經學史

與理學史、明代政治史與法制史、清初開國史、戊戌變法史、中國上古史，

以及二二八事變史實考訂等；不僅出版許多享譽學界的專著，更完成匯校《明

實錄》及輯注明代律例等嘉惠學林的重要史籍整理工作。其學術闡明中國傳

統學術與治道關係，發皇明末清初以來史事考訂傳統，遺留後人珍貴文化資

源，洵為一代學人典範。 

  黃先生於西元 1943 年畢業於因日本侵華而遷避重慶的中央大學，1944

年 3 月進入中研院史語所工作，1946 年冬隨該所遷回南京，1948 年冬再隨

所播遷臺灣，任職直至 1989 年退休；退休之後仍溫故知新，筆耕不輟。先

生性格忠實質樸，篤好學問，畢生淡泊榮華，先憂後樂，至老不移。在六十

餘年的學術生涯裡，先生的研究領域愈益恢闊，然而，先生二十多歲時的兩

篇初試啼聲之作：1947 年發表的〈張三世古義〉及 1948 年發表的〈洪武二

十二年太孫改律及三十年律誥考〉，一為研精覃思經學大義，一乃細緻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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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的制度與政事，即已預告了先生畢生治學的兩條主軸。 

  先生出版論文涉及主題眾多，較難區劃其間發展軌跡；姑以其撰著、結

集或編校專書之出版年代，將先生研究略別為三大階段：一、1960 年代初至

1980 年代初的二十年，不僅接續李晉華、那廉君、傅斯年、王崇武等先生工

作，完成史語所長期搜羅與匯整不同版本《明實錄》的龐大學術工程，並陸

續出版《戊戌變法史研究》(1970)、《經學理學文存》(1976)、《明清史研究叢稿》

(1977)、《明代律例彚編》(1979)、《經今古文學問題新論》(1982)等明清政治史、

法制史以及經學史、理學史專書；二、1990 年代後期，出版《中國遠古史研

究》(1996)、《周公孔子研究》(1997)、《武王伐紂年新考並論〈殷曆譜〉的修訂》

(1999)三部中國古代史專書；三、2007 年出版《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1982

年，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四屆院士，實至而名歸；一生著述不輟，並心

繫文化傳承與時局治道，老而不移其志。 

  我們撰寫這篇短文，肯定無法說明先生學術廣度與深度，其意只在略表

孺慕與崇敬，並提供年輕學子一些認識先生學術的簡要線索。 

  此處先以先生晚年花費甚多心力撰寫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做為

介紹之開端。儘管先生並不特別鑽研臺灣史，但讀者若暫且鬆開伴隨政治立

場所生發之情感，耐心選讀此書收錄十八篇論文的任一篇章，觀察其對不同

來源史料的論證與取捨理據，應會承認此書同為黃先生另一部重要學術專著。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的〈自序〉，有兩段話頗能概括先生學術與

人生。第一段話的原文為：寫作此書，「我仍沿襲清初黃宗羲及萬斯同整理

明代史料的方法」，亦即是：「國史(包括檔案)取詳年月，野史(包括口述歷史、回

憶錄)取詳是非，家史取詳官歷」。此段話精簡交待先生研究史學的基本門徑，

亦可見證其研究二二八事變實無異於其研究明清政治與法制史事，後文將再

對此層做更具體的說明。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自序〉第二段話則涉及先生的人生志業：「彰

健年滿七十，在史語所退休。退休以後，寫了三本書：《中國遠古史研究》、

《周公孔子研究》、《武王伐紂年新考，並論殷曆譜的修訂》」，現「正撰寫第

四本《論衣禮與經傳所記褅袷》，已寫第一章及第四章，以憂心時局，遂擱

置，而寫《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他解釋自己延擱中國上古史研究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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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書轉而考訂二二八事件真相的兩層個人心路歷程：一層涉及他對傅斯年治

學與行事的崇敬與效法：「記得民國三十七年傅斯年先生由美國回國，在史

語所大門晤談，傅先生說，他有許多書要寫，因憂心時局，不能不過問政治。

我現在正是這種心情」；第二層則反映他年輕以來親歷國家存亡時局但卻埋

首治學的一種心理緊張：「在對日抗戰時，我正在重慶中央大學就讀」，畢業

而進入史語所從事研究工作，「在國家危難時，對國家亳無貢獻，常感愧疚」。

正是基於此兩層心路歷程，黃先生自述其撰書之宗旨：「這本書如能使二二

八事件受害家屬明瞭事件真相，減少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怨恨，減少未來海

峽兩岸和平統一的阻力，也許可以說是我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吧。」 

  閱讀黃先生眾多專門著述，可發現上述兩段〈自序〉話語實可相當程度

反映先生治學門徑與人生志業的基調：一、以「國史、野史、家史」等不同

類型史料相互攻錯，取捨剪裁，以還原歷史事件由「原狀」而至「加工」之

複雜經過。二、以學術研究傳承並闡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做為替代其無由

「經世濟民」的畢生志業。合而言之，則融攝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實可謂

是先生一生學術與人生的基調。 

綜合「史源互校法」與「事件還原法」的史事考訂 

  先生的史事考訂工夫最為學界所熟知，而其史事考訂工夫，則基本包含

「史源互校法」與「事件還原法」兩個相互為用的不同層面。這套考訂工夫

固係汲取明末清初以來中國史學傳統技藝，但也有先生積累多年研究課題所

獨得之創獲。 

  透過整理《明實錄》各種抄本、校對明代各種律例與律註版本、考訂那

些反映明代政治制度演變的官書與筆記野史、整理清代初期取捨「女真、建

州、滿洲」不同稱謂之演變，乃至辨析康有為(1858-1927)戊戌變法前有關「保

中國不保大清」種種或隱或顯不同政治言論的真實含意，不憚煩瑣，將紛歧

多義甚或相互矛盾的史料，區別為「國史、野史、家史」等不同類型，交互

攻錯。既以甄別史料異同之緣由(此之謂「史源互校法」)，又進而藉史源類型判

定特定歷史事件之如何由「原狀」而被「加工」(此之謂「事件還原法」)。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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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史源互校法」與「事件還原法」，先生特別能由史源差異看穿後代記

載歷史事件的種種隙縫，破壁鑿石，披沙簡金，既以重建史事原狀，又能尋

繹史料差異所以透露史事被逐漸加工之曲折過程與可能理據。要之，先生的

史事考訂功夫絕非堆砌史料，而是能考掘不同史源之間的內部演變關係，帶

領讀者重回事件現場，並常改寫人們熟知但卻失實的歷史常識。 

  先生對明代政治史與法制史的研究，最能反映這套史源互校法與事件還

原法的綜合運用；這些相關文章大多結集於《明清史研究叢稿》，以下略舉

數例為證。 

  長期以來，學者以為明代宦官干政惡例肇端於明太宗，明太祖並不如

此。然而，根據洪武十四年(1391)《皇明祖訓錄》明鈔本及《明太祖實錄》、《酌

中志》、《孟隣堂文鈔》等資料，先生考察洪武年間宦官各衙門官職、品秩、

職掌之變遷，特別指出：「洪武十七年『勑內官毋預外事』，非不許其預政務，

特禁其與外官交通耳。」並藉由考訂洪武二十八年訂定「御前勘合」制度，

判定當時司禮監「精微科」已職司「出入精微印」的出入勘合用印，故知明

太祖實已委令太監傳奉聖旨；至於明代太監「批紅」制度，則實亦根源洪武

年間，乃知明代內官識字並不始太宗。先生分析道：朱元璋因猜忌臣下，故

委任宦官特重，當時宦官所轄事務涉及六部職掌者即已甚多，則宦官干政啟

於太祖而非太宗朝。更重要者，朱元璋將宦官定位為「天子、東宮、親王」

之親臣，其製訂《皇明祖訓錄》實欲「戒嗣君諸王，和衷共濟，以免朝廷大

位為他人篡竊」；但至建文、永樂之後，則「朝廷猜防諸王，祖訓所訂已成

廢紙。祖訓不能續修或改換，故太祖以後，宦官建置沿革，即無官書記錄」，

故明人論明初宦官制度「僅能依據實錄」之有限記載，而劉若愚《酌中志》

「則僅敍其及身見聞而已」(《明清史研究叢稿》，頁 29)。透過史源互校法與事件

還原法的運用，先生不只挑戰習見歷史常識之失實，亦使《明會典》與《明

史》都未曾清楚記載的明初司禮監制度，竟得復原其建立與演變之軌跡。 

  先生持洪武十四年《祖訓錄》明抄本、洪武二十八年《皇明祖訓》刊本

以與明實錄、《明史》〈職官志〉相互攻錯，得見明初封建諸王制度的演變歷

程。《祖訓錄》載親王可自用文武官吏，且有生殺予奪之權；而《皇明祖訓》

則規定王府文官皆由朝廷揀任，並限制其司法裁判權力。《皇明祖訓》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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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明初封建諸王制度之後期演變結果，故同於太祖駕崩遺詔之規定。先生對

此析論道：明初封建諸王，既以防中樞權臣及地方割據，則親王所統護衛兵

不拘定數；而都司守鎮兵，有王令旨而無朝命，不得擅發。及至明太宗以藩

王起兵奪位，防有後繼者，故諸王護衛多被削減，新封諸王不授以護衛，則

《祖訓錄》所載已成廢紙。另外，明初王府相傅多以勳臣出任，其品秩與行

省官同，故亦有兼行省官者；其時親王權重，故朝廷於王府官多妙選後充任。

太宗後猜忌諸王，王府官不除京職，不為清流，亦不為朝野所重。 

  同書收錄先生〈論明初的四輔官〉。明太祖於廢丞相後曾置四輔官，但

《明史》所紀多啟人疑誤，如《明史》載安然任四輔官，帝眷注甚隆，但其

實並不如此，安然以列名胡惟庸黨而憂懼身亡；其事亦在王本「死非其罪」

之前，只是「王本之死，實錄不載」，此乃因「史臣為太祖諱」。先生據而指

出：「《明史》這兒可能上了實錄的當」(《明清史研究叢稿》，頁 59-60)。李幹、

何顯周未曾任四輔官，但《明史》誤用《國朝列卿紀》之說；而《國朝列卿

紀》又實乃誤信《大明一統志》之記載；追究《大明一統志》之失誤，則以

其記明代事「可能據各省採訪清冊」，故「其中難免無誤」(頁 63)。此外，《明

太祖實錄》失載裁撤四輔官之年月，《明史》可能據野史而推斷為洪武十五

年七月，但先生則考訂當在洪武十四年九月丙午日後不久。四輔廢，而內閣

制度逐漸成形。洪武十四年十二月命翰林院官考駁諸司章奏；十五年十一月

設殿閣大學士，職掌與翰林院官同。此制為建文、永樂沿襲，而翰林儒臣票

擬之制則始於宣宗。要之，明代殿閣大學士考駁章奏，職司票擬，其輔佐天

子之功能與宰相同，不過無丞相之名，清代亦承繼明代內閣制度。則洪武十

三年九月至十四年九月存在之四輔官，乃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制度」(頁 89)。 

  先生並評論：在無法出現英國式虛君共和政體的限制下，內閣制度其實

調和了「歷代君權與相權的衝突」；君主專制政體本來就不可能達成後人論

政所亟欲之「君主無權」理想，而明代內閣制度反而降低了丞相制度下因為

「宰相有權」而導致曹操、王莽政局的危脅，較難牴觸皇帝意志，故最符合

「家天下萬世一系」之「帝王理想」；先生同樣批判明代君主專制政體，但他

認為「明代的亡國，並非因其廢除丞相」(《明清史研究叢稿》，頁 78)。 

  先生又據《皇明典禮》考訂洪武至建文間制度，以補《明實錄》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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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記載之闕，並考證明初祖制本不禁止宗室入仕，後來種種嚴苛例禁實乃

靖難以後防範宗室所使然。先生另據明刊《毓慶勳懿集》收錄明太祖與武定

侯郭英勑書，考證現存《明太祖實錄》洪武三十一年四月、五月與燕王相關

紀事，多係纂修時竄改或偽造；前人治明史，或援引《太祖實錄》此段記載，

以證太祖厚愛燕王委以軍事重權，此正可為反駁之據。 

  《明清史研究叢稿》收錄三篇明代法制史著作，既是繼其進入史語所工

作後發表第一篇論文〈洪武二十二年太孫改律及三十年律誥考〉所作，亦下

開《明代律例彚編》這本先生考訂明代法條的集大成專著。以包含不同版本

《大明律》與《明律集解附例》，搭配何廣《律解辯疑》、朝鮮人金祇等人《大

明律直解》、張楷《律條疏議》、《實錄》、《會典》甚至《弘治興化府志》、《南

京刑部志》等不同史源相互勾陳，先生考訂明初法條與榜文禁令等各種法律

規範的演變遞嬗；並指出：「纂修實錄史臣的曲筆」不只發生於隱晦明太祖

加重謀反誅殺重刑之場合(頁 222)，另有一種特殊緣由的「曲筆」：明太祖《大

誥》及所公布榜文有關婚姻禁令的內容，其實一直嚴禁再發生元代以來的「中

表姐妹為婚」，但實錄史臣卻「有意省略」，只提明初禁止元代的「子納父妾、

兄收弟婦、弟收兄嫂」，而故意不提明太祖同時禁止的「中表婚」(頁 249)。這

些史事考訂實超越一般明代法制史研究的視野，值得後學續做考察。 

  清初開國史事與戊戌變法史研究等書文，也都反映先生以史事考訂改寫

歷史常識的學風。《戊戌變法史研究》特別引起學界屬目，以檔案與《戊戌

政變記》、《戊戌奏稿》做史源互校，他指出康有為於戊戌政變後基於保皇等

政治需要，變造政變前自己在外罕見流傳的奏摺。他不僅考訂後世流傳《戊

戌奏稿》二十篇奏摺及五篇進呈編書序，僅有兩篇係政變前所作「真實可信」

者，「其餘二十三篇都是假的」；並呼籲搜羅可能已遭慈禧銷毀康氏原始奏摺

的倖存線索(《戊戌變法史研究》，上海版，頁 819）。此項考訂引來學者辯論，但

「保中國，不保大清」做為康、梁重要主張的歷史原狀，以及康氏在當時政

體與今文經學政治理念下從政活動「不可避免地要玩弄權術」，則都得先生

考訂而大白。先生指出：「康梁曲意隱諱的真歷史，與其有意捏造的假歷史，

對當時及後世均已發生影響」，而他撰此書則欲「揭發被忽略的真歷史」(《戊

戌變法史研究》，臺北版，頁 2)。先生復原真歷史之努力，後乃得陳鳯鳴於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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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發表其在北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找到《傑士上書匯錄》所證實；光緒以「傑

士」稱康氏，此書錄入戊戌年康氏十八件真奏摺，雖有文字刪節改易處，但

與流傳《戊戌奏稿》之有意變造者不同，應係當年收藏昭仁殿光緒書房而倖

存者。(《戊戌變法史研究》，上海版，頁 819-820) 

  雖不若考訂康氏真奏議扣人心弦，但另與史事考訂相關軼事也需一提。

為撰著《明代律例彚編》，先生曾運用國科會補助其個人研究之經費，自美

國國會圖書館與日本尊經閣文庫等機構，蒐購眾多明代坊刻與家刻法律書籍

與微卷，既添增傅斯年圖書館館藏，也大幅改善中華民國圖書館典藏明代法

律書籍不足的境況，亦是有功後學。 

運用漢學工夫闡揚宋學精神，於史學研究中獻身經世事業 

  一般人多注意到先生的考證工夫，較少深論其如何綜合運用史源互校法

與事件還原法。不僅如此，先生史事考訂工夫的背後，實還蘊含著一套貫串

畢生治學的人生志業：藉由理學與經學研究，以接續並闡明中華傳統學術文

化之精華。此項人生志業發端於先生之啟蒙教育，中央大學的文史傳統則強

固其志向；儘管此人生志業隨其進入史語所工作而與該所學風產生疏隔與一

定程度的緊張，但長遠來看，則其人生志業仍隨史語所工作而發生「合則雙

美」的正面影響。所變者在此，有所不變者在彼，下文將略述其中梗概。 

  先生畢生宗仰孔子，對理學、經學浸淫甚深。他生長晚清以來即思欲匡

時救世而人才輩出的湖南，幼時庭訓和早年學校教育則又洋溢著儒學傳統氛

圍。譚嗣同之師劉人熙，曾親書對聯贈與先生之父頴初先生云：「消暑便成

鄉土志(按，指撰成《瀏陽鄉土志》)，說經能辨古今文。」(《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

頁 783)先生追憶道：「彰健小時候先父曾授舍弟以吾湘名儒羅澤南所著的《小

學韻語》。彰健讀高中時，張立民師指導同學讀理學書籍，仍命同學先讀朱

子所編《小學》，然後看《近思錄》。」(《經學理學文存》，頁 86) 

  先生學問淵源如此，因而儒學的精神以及經世的用心始終灌注在他的學

術工作中；即使日後進入基本不彈此調的史語所工作，亦未改動初志。他曾

在 1970 年代做過一段評論：「民國十七年，傅斯年先生寫歷史語言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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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旨趣。該文承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並融合德國史學大師 Ranke 諸人之

說，大氣磅礡，震聾啟聵，擲地作金石聲」，在指出「史語所成立以後的成

績，昭著在人耳目。彰健在史語所工作三十年，對史語所的成果自然最能欣

賞，並無意要求史語所放棄乾嘉學派的傳統」之餘，先生隨即直言道：「但

中國史學的正統，國史的要義，經柳［詒徵］先生指出，畢竟是『通萬方之

略，弘盡性之功』，則我們今後辦大學歷史系，辦歷史研究所，更如何才可

以進一步符合柳先生此一要求？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嚴肅的鄭重考慮的一

個問題。(《經學理學文存》，頁 154)柳詒徵是黃先生就讀中央大學時的老師並是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柳先生所謂「通萬方之略，弘盡性之功」，正可說

是先生孜孜不倦所追求的理想。他研究工夫篤實，但選題撰文多與學術、世

變和世道人心有重大關係；而其晚年從事的古史研究，主要線索亦都從經

學、理學上溯而來，皆著眼於文化傳統的大本大原。我們可以這麼說：先生

一直是在運用漢學的工夫以闡揚宋學的精神，於史學研究中獻身經世事業。 

  先生論理學的作品，主要收錄在《經學理學文存》。早在他學術生涯初

期從事明代政治與法制史研究的同時，即已開始梳理宋明理學的課題。他一

方面承繼傅斯年等近代學者分辨文獻時代、釐清語言文字變遷的嚴謹態度，

而又同時肯定理學家對經典的思想性解讀，強調需對語言文字中的思想內涵

做更深細的探討，他說：「釋論語『性與天道』之性字為理；將『性相近』

與『性與天道』二性字予以不同之界說，這是程子的貢獻，而為朱子所本」，

而「講論語孟子的性論，不僅應如傅先生講性字字形，說：生字在前，性字

係後起的加偏旁字，生字在先秦有生性二種讀音，我們仍應與程朱一樣，追

問論孟的性字，如『動心忍性』、『知性則知天』、『性與天道』的性字，這些

性字究竟指人生而稟賦的甚麼，而正確瞭解論孟原文的含義」，先生總評云：

「馮友蘭及傅先生都將論語『性與天道』的性字膚泛地看過，故對論語性論

的瞭解與程朱不同」。(《經學理學文存》，頁 99-100) 

  先生認為：思想史研究當探求文字背後的真實含意，明白主張程朱之學

對於先秦儒家思想的理解有顛撲不破的洞見，這種信念與傅斯年先生大不相

同，在史語所的傳統中洵為異數。而《經學理學文存》一書多篇文章皆為此

種研究途徑的範例，如他接受朱子的啟示，將《孟子》書內與告子論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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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連貫起來觀察，說明孟子對人性的看法有相當豐富的內涵；指出孟子所

說「性」、「才」和「情」等語彙的多義性；討論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以矣」的「故」字這一平常字眼在孟子思想中的特殊意涵。先生有關理學

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在 1989 年作的〈瞭解《論語》的方法〉(收於《周公孔子研究》)，

仍然鄭重闡述此一取徑。此外，先生也首先指出，朱子和象山在鵝湖之會時，

論及教人之法而意見不合，其實兩人的主張都本於《大學》一書，而且象山

對「格物」的解釋和朱子相當接近；所不同者，在象山主張先「知止」而後

可以格物。這也是朱陸異同在經典詮釋上的關鍵之一。 

  先生對理學有深切的體悟，也有自己的宗旨。收錄在《經學理學文存》

裏的長文〈理學的定義、範圍及其理論結構〉(1974 三稿)，是先生表述自己心

目中理學整個體系的重要作品。該文給予理學如下定義： 

理學是教人致誠以盡其具於心之仁義禮智之天理，以研究人之理、物

之理，使人的行為合於仁義禮智，合於理，使人意誠心正身修，能齊

家治國平天下，能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參的一種學問。(《經學理

學文存》，頁 102) 

他的意思是，理學肯定了人心中有仁義禮智的天性，對人與物的求知活動並

不是要脫離天性，而是要協助實踐天性，以淑世濟民。這樣的理學不單單是

一種哲學，更是可以不斷開展的學術方向。先生據此看法而主張：「在過去，

理學的研究範圍包括經史子集。如我們要繼續『求仁』、『未知、焉得仁』、『仁

智雙修』這一傳統，則理學的研究範圍應包含人文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

他呼籲應該繼續保持此一「廣義的理學」傳統。(《經學理學文存》，頁 182) 

  這種仁智兼備的精神源自孔子，先生說，孔子雖然重視知識、智慧，但

「孔子之道是以忠恕一貫，而非以『多學而識』去一貫。」人、物之理無窮，

參贊化育非易，但本于忠恕、盡己之性以為之，卻是簡約易行之事。孔子早

已說過「有能一日用其力於仁者乎？我未見力不足者」，孟子說「反身而誠，

樂莫大焉」，《中庸》提出「誠則明、明則誠」的論述，先生認為，這一先秦

儒者共通的精神，足以為《大學》和程朱、陸王之教做一折中。他因而也主

張，在《大學》八德目中，當以誠意為先。(《經學理學文存》，頁 107-114) 

  據目前所見，先生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作品是 1947 刊在《學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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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世古義〉，此文即是以史學方法對經學問題進行探討。這篇文章將公羊

家「三世說」的各種意涵一一溯源，認為最後的根據即在《論語》中，而其

轉化的歷程因而清晰可辨。先生自謂此作是依據顧頡剛「古史層累的造成說」

的方式研究；不過，該文對思想本身的意義、以及思想內部演變線索的重視，

多過於對時代變遷影響的考量，其實和「古史辨」時期多數學者的傾向頗異

其趣。而這也是先生退休後致力的上古史研究一大特色。 

  但先生主要的經學史研究，應始於 1973 年〈釋周公受命義〉系列論文。

〈釋周公受命義〉以《尚書．金縢》的釋讀為基礎，說明周公透過占卜，受

先王之命攝政的時機和經過。〈金縢〉記載：武王重病瀕危，周公向太王、

王季和文王乞求，原以己身代武王而死以事鬼神，經過占卜，周公指出，卜

兆顯示武王應無大礙，而同時又說：「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

公接受三王之新命，需悉心完成伐商建立王業的任務；周公接著說：「茲攸

俟，能念予一人。」一方面暫且等待武王的康復和先王的旨意，另一方面他

也以王者才能使用的「予一人」自稱，表示暫且承擔攝政的地位和責任。先

生對「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和「予一人」的解讀，使得周公受命攝

政的來由得到清楚的解釋。〈金縢〉在《尚書》西周書中文體較新，敘事較

完整，使得近代學者對其可靠性多持保留態度，而歷代儒者也並未理解其中

蘊含了周公受命的完整敘述。先生卻獨具隻眼，不僅提出了文從字順的新解

釋，而且以此論述為基礎，提供了解答西周書中「王若曰」是否為周公稱王

問題的關鍵證據。此後數十年間，先生重新論定兩漢經學、周公歷史地位及

古代史圖像的學術大工程，即發軔於此。 

  《經今古文學問題新論》、《中國遠古史研究》和《周公孔子研究》三書，

基本上都是〈釋周公受命義〉的延伸研究。對於周公受命稱王一事探驪得珠

之後，先生細究漢儒對此一問題不同見解的來歷，進而掌握住漢代經學今、

古文學的癥結所在。他發現，出自先秦的〈書序〉、西漢時期司馬遷《史記》

及今文家說，都將〈大誥〉、〈酒誥〉和〈康誥〉等各篇所載的「王若曰」的

「王」解為「成王」；直到王莽時才解作周公(應係劉歆之說)，並得到後來古

文家的遵從。清代整理和提倡今文家說的學者均以為，周公稱王之說是今文

家微言大義之一端，近代學者也都對此習而不察，至先生始發其覆。在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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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問題之後，《經今古文學問題新論》進而全面考察古文經學的淵源來歷

與演變的歷程，除重論《史記》、《漢書》「古文」一詞，定從王國維之說外，

對於劉歆之學的前後變化、劉歆與王莽經學立場的異同、東漢班固的古文經

學，以及賈逵、許慎、馬融、鄭玄等古文學者不拘家法、各自發展出融會羣

經的詮釋系統，旁及「古文經」的來歷，漢魏《石經》及唐以前經文和古文

字學的流變等，都做了詳盡探討，並提出許多新穎見解。此書體大思精，目

光如炬，卻又平實詳密，盈科而後進，其關鍵論證，都從質樸的文獻分析著

手，兼顧歷史情境和思想意義的探究，而得出驚人之見，也展現出古代文化、

學術、思想和政治交相輝映的豐厚歷史圖像。 

  《中國遠古史研究》係討論春秋以前人所知的古史系統，以及商周以前

的禘郊、封建和明堂制度。在此不能一一介紹這些專門主題，但其中最主要

特點則值得說明。早自漢代以來，將文獻和傳說中的古代帝王名號加以歸

併，就已成為學者常見的做法，民初的神話學者甚至以通假方式將傳說中的

遠古帝王化約成單一的神話系統。先生承繼古史辨學派重視史源的方法，卻

不願對層累造成的古史抱持著不可知的態度，乃嚴格依據早期史料來復原當

時的古史知識；同時也以尊重的態度細心探索漢儒致誤之由。先生先破後

立，在充分掌握漢代經學家司馬遷、劉歆、鄭玄等人各自建構的經典、古史

和古代禮制體系的基礎上，將之一一解構，還原其組成材料；然後，再重新

依據《左傳》和《國語》來建構春秋時代以前的古史和古禮系統。先生認為，

春秋時人所傳述的古史系統具有真實性，可以和《尚書．堯典》、殷墟卜辭

和西周金文的禘祀制度相互印證。而戰國時〈帝繫〉、〈天問〉等文獻所說的

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的古史系統(為《史記》以下所繼承)，其所依據的古代

制度的線索、以及發生誤解的緣由，都可以一一追尋得知，換言之，古史雖

然層累造成，但古人也並非輕易的偽造古史。這些探討極具開創性，也十分

細緻詳密。未完稿的《論衣禮與經傳所記禘祫》是此一工作的接續成果。 

  《周公孔子研究》可說是前書的姊妹作，主要在結合《詩》、《書》、《左

傳》和金文，探討與周公有關的史事和制度，特別是與制禮作樂有關的詩、

樂、三年之喪、宗廟、昭穆、諡法、宗法、饗燕等制度。先生說，如果不相

信《左傳》和《國語》，「僅利用考古發掘資料，是無法瞭解中國封建制度、

宗廟制度、宗法制度之起源的。」(頁 265)對於周代制度的特質、殷周制度的



．12．邱澎生、閻鴻中、邱仲麟 明代研究 第十三期 

變革和周公制禮作樂的意義，王國維〈殷周制度論〉仍是迄今最全面、最深

刻的討論；先生此書則運用經、史和出土文獻，出之以嚴謹細密的考訂，對

諸多課題提出獨到論述，洵可謂成一家之言。先生另一古史專著《武王伐紂

年新考並論《殷曆譜》的修訂》，依循著董作賓先生的定點月相說和《殷歷

譜》的基本方向，對於所據文獻重加考訂，並結合新出史料進行修正和補充。 

 

  先生治史雄於考證，其於史事考訂方面種種貢獻，確是由不憚繁難而

來；而其透過具體課題所發展的史源互校法與事件還原法，則足為史家法

式。史家不只要歸納史料之所同，更需慧眼獨具，識得由不同史源彼此構成

的歷史「縫隙」，由此還原歷史現場，由此上溯歷史真相，並探源史事演變

「加工」之軌跡。先生之還原歷史真相，實立足於基本資料的層層解析上，

推敲史源差異從而搭建豐富且細緻的推論，掌握人事及心理的表裡情貌，捕

捉理想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同樣令人敬佩者，則是他從不遮飾自己研究所未

見及的史料，隨時依新材料修正結論，故其著作常加一「稿」字，此亦惟有

雅好歷史真相甚於自身虛名者所能為。 

  除了考訂史事外，先生的人生志業更為史家典型。他雖未實際從事一般

以為經國濟民的事業，但卻抉擇將人生志業實踐於具體的學術研究，因為深

信經學理學「事實上是中國文化的主流所在」(《經學理學文存》〈序〉)，故他

一生治學除史事考訂外，乃同時研究經學與理學，並試著將兩者結合，融攝

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之中。 

  少有學者能像先生融攝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個人稟性、早歲啟蒙、時

代變局，以及日後在史語所的工作環境，應都對此發生綜合影響。如何兼顧

進而融攝史事考訂於經學理學研究的人生志業之中？洵非易事，先生的心路

歷程想必也有一定程度的緊張性；但哲人已萎，我們惜未把握扣問機會。惟

由現有資料看，先生不斷汲取民初以來包含王國維在內中國學術界所發展出

來的種種思想資源，但又無時或忘他的經世濟民淑世精神；致力孔孟以來經

學與理學研究，而又揉合史料學派的樸學精神和紮實功力。這套運用漢學工

夫闡揚宋學精神，並於史學研究中獻身經世事業的治學門徑與人生志業，有

待後繼者發揚，有志者曷興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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